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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35        证券简称：迪森股份       公告编号：2015-040 

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宜良县人民政府签署生物质能集中供热项目投

资协议书的公告 

 

 
 

主要内容提示： 

1、项目名称：宜良县工业园区生物质能集中供热项目。 

2、投资规模：根据园区招商引资规划及用能规划，预计项目总投资约1.48

亿元人民币。项目根据宜良县北古城工业片区目前及未来客户用汽情况分期建设。 

3、合同约定的项目建设期为24个月，公司将根据项目特点加快实施进度，

早日投产。 

4、该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的收入、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对未来公司

的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5、风险提示：详见公告第四部分。 

 

2015年3月18日，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

“乙方”）与宜良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 “甲方”）签署了《投资协议书》，

就公司在宜良县北古城工业片区投资建设生物质能集中供热站项目达成一致意

见。  

一、 协议主要内容 

（一）项目基本情况 

1、合作模式：公司采用 BOO（建设-运营-拥有）模式。根据园区用能企业

需求在宜良县北古城工业片区投资建设生物质能集中供热站，为园区用能企业提

供配套热力（蒸汽），并负责提供燃料与运营服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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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资规模：公司将根据园区企业需求分期建设，集中供热站首期建设规

模根据目前园区用能企业实际用汽量（约 12-16 万吨蒸汽）进行规划建设，未来

供热负荷扩容视园区新增用能情况而定。根据园区招商引资规划及用能规划，预

计项目总投资约 1.48 亿元人民币。 

3、项目用地：项目用地位置在宜良县工业园区北古城片区，项目征用土地

约 25 亩。 

4、项目建设周期：首期建设自土地交付之日起 24 个月内。 

（二）甲方的主要权利与义务 

1、甲方承诺与乙方签署生物质能集中供热合作协议具有排他性，在乙方提

供的热力满足园区入驻企业需求的前提下，园区内除箱板纸包装片区（该片区位

置较为偏远，不在集中供热规划范围内）外不再另建其他集中供热设施。 

2、甲方负责协调乙方与入园企业签订生物质能供热合同。 

3、甲方负责督促相关职能部门组织土地上报审批，并协助乙方完成发改、

经贸、规划、土地、建设、环保、水务、林业、工商、安监等相关审批手续，其

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按照乙方项目建设要求，保证做到“三通”（即水通、电

通、道路通）。 

4、甲方承诺乙方在宜良的投资项目，可执行国家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和云

南省昆明市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和省级宜良县工业园区现行有关的优惠政策。 

（三）乙方的主要权利与义务 

1、乙方投资建设项目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符合《宜良县工业

园区总体规划》的要求。 

2、乙方须依法在宜良县注册成立具有法人资格的项目公司，并承诺各种税、

费缴纳在宜良县行政区域内。 

3、项目建成后，乙方供热需保证满足甲方建设开发的速度，及时配套增加

集中供热负荷，保证甲方园区内已入园企业蒸汽正常合理需求。 

4、乙方承诺供热价格不高于当地天然气供热价格，污染物排放完全符合国

家标准，帮助园区实现节能减排增效的战略目标。 

二、宜良县工业园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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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良工业园区总格局是“一园两片”，即北古城工业园、东山工业片区及南

部农产品加工业片区。规划规模约14.9平方公里。总体定位为：新昆明农产品加

工基地；发展现代制造加工业的新空间；新型工业化的示范区。园区计划到2015

年，饲料加工产量将达到100万吨，实现产值150亿元，建成云南最大的饲料生产

加工基地。2014年，在云南省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实施方案

的通知》等政策的推动下，宜良县进一步加快能源结构优化调整，加大清洁能源

推广力度，积极开发以生物柴油、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为主的生物质能利用。目

前，园区已进驻多家用能企业，主要为饲料企业，如新希望饲料、海大饲料、北

大农饲料、正邦饲料、通威饲料、滇大饲料等，未来随新增用能企业入驻园区，

用能规模有望进一步扩大。 

三、对公司的影响 

1、宜良县工业园区生物质能集中供热项目为公司在云南省的首个生物质能

集中供能项目，预示示范意义显著，未来公司将加大对西南市场的开发力度。 

2、考虑到公司核心业务人员张开辉对本项目的主导推动作用及公司业务开

拓，公司计划实施“事业合伙人制度”，与张开辉控股的公司共同成立合资公司

对该项目及未来新签项目进行投资、建设与运营。合资公司股权构成中公司出资

比例为85%。 

3、虽然合同约定的投资建设期限较长，但公司将根据项目特点加快实施进

度，早日投产。 

4、该合同履行对本公司本年度的收入、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对未来公

司的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5、《投资协议书》的签订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主要

业务不会因履行该协议而对相关当事人形成重大依赖。 

6、履行本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四、风险提示 

1、项目根据宜良县北古城工业片区目前及未来客户用汽情况分期建设。首

期建设规模用汽量根据目前园区用能企业初步测算，未来第二期项目投资根据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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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入园企业和用热需求情况确定，具有一定不确定性。 

2、项目投入运行后，公司承诺供热价格不高于当地天然气供热价格，未来

可能面临蒸汽价格受当地液化天然气（LNG）价格下降而降低的风险。 

3、本项目是公司省外又一园区供热项目，项目异地投资运营不可避免地存

在一定的管理风险、人员风险、工程施工风险、运营风险等。 

五、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将按照有关监管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推动本次对外投资事

项的实施。 

2、公司将持续披露本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六、报备文件 

1、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宜良县人民政府签署的《投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20日 




